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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章武江 独立董事 公务原因  

公司负责人赵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阳国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任玉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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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87,149,186.39 2,665,714,183.49 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60,899,501.92 2,270,853,206.14 3.9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3,004,308.22 24.14% 2,338,086,013.95 3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8,488,082.06 88.39% 119,504,557.76 18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971,747.16 125.15% 129,545,365.85 30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7,553,138.97 82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5 85.71% 0.1727 18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5 86.12% 0.1727 184.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1.08% 5.13% 3.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9,026.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4,285.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54,292.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77,258.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966.86  

合计 -10,040,808.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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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2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余昊月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6% 198,300,000 0 质押 198,300,000 

徐惠工 境内自然人 5.01% 34,650,000 0   

方威 境内自然人 4.53% 31,350,000 0   

常州炬仁光电系

统集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20,074,346 0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韬蕴

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9% 8,953,115 0   

林加团 境内自然人 0.79% 5,460,000 0   

王立军 境内自然人 0.65% 4,497,895 0   

王益民 境内自然人 0.59% 4,065,683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59% 4,050,000 0   

常州海坤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3,305,41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8,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300,000 

徐惠工 34,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50,000 

方威 31,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50,000 

常州炬仁光电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20,074,346 人民币普通股 20,07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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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韬蕴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953,115 人民币普通股 8,953,115 

林加团 5,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0,000 

王立军 4,497,895 人民币普通股 4,497,895 

王益民 4,065,683 人民币普通股 4,065,683 

刘伟 4,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0,000 

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3,305,417 人民币普通股 3,305,4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上述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上述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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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6,911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并且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5,069万元，主要是预付节假日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7,374万元，主要是本期预付了重组并购项目部分款项所致。  

4、短期借款3,000万元，期初为0，较期初增加的原因为本期新增民生银行短期借款3,000万元。 

5、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8,656万元，主要是预收客户的节假日购货款增加。 

6、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2,853万元，主要是本期代收未缴股权激励人员行权个人所得税费用等项目增加所致。 

7、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152万元，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运费增加所致。 

8、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449万元，主要是承兑汇票贴现利息支出减少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9、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流量净额同比增加9,594万元，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卫洪江 

关于避免和

减少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余昊月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和卫洪江先生与方大化工不

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后，新

余昊月和卫洪江先生将会严格遵守有

关上市公司监管法规，尽量避免与方

大化工发生关联交易，若新余昊月和

卫洪江先生未来与方大化工发生必要

的关联交易，新余昊月和卫洪江先生

将严格按市场公允公平原则，在方大

化工履行上市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内部

决策程序的基础上，以规范公平的方

式进行交易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以

保证方大化工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不

受损害。 

2016 年 06 月

26 日 
长期 

该承诺长期

有效，正在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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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卫洪江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余昊月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和卫洪江先生经营的业务与

方大化工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关系。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避免与方大化工所从事业务之

间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新余昊月和

卫洪江先生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后，

在公司/本人作为方大化工控股股东期

间，若公司/本人未来经营的业务与方

大化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公司/本人将通过公平、合理、

合法的途径对相关企业业务择机进行

调整，以避免与方大化工产生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2016 年 06 月

26 日 
长期 

该承诺长期

有效，正在

履行中。 

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关于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本次权益变动

后，方大化工仍将保持其人员独立、

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本次权益变动

对于方大化工的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

质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昊

月将成为方大化工的控股股东，新余

昊月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方大化工

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

行相应的义务。本次权益变动后，方

大化工的资产独立于新余昊月，具有

独立完整的经营运作系统，并具备独

立于新余昊月的人员、机构和财务核

算体系及管理制度，具有独立面向市

场的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营销、

知识产权等方面皆保持独立。 

2016 年 06 月

26 日 
长期 

该承诺长期

有效，正在

履行中。 

卫洪江 

关于保持上

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卫洪江先生

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后，方大化工仍

将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

独立。本次权益变动对于方大化工的

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影响。本次

权益变动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实体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做到与方大化工在人员、资

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完全分开，

不从事任何影响方大化工人员独立、

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

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方大化工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方大化工

2016 年 06 月

26 日 
长期 

该承诺长期

有效，正在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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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和财务等

方面的独立。 

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卫洪江 

是否拟在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方

大化工或者

处置其已经

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说明 

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受让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9,830 万股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A 股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新余昊月成为方大化工控股股东，

卫洪江先生成为方大化工实际控制

人。新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在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未来 12 个月内，不

会转让本次受让的方大化工股份。同

时，新余昊月及其实际控制人不排除

在未来 12个月内进一步增持在方大化

工股份的可能性。若新余昊月及其实

际控制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

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新余昊

月及其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证券

法》、《收购办法》、《上市规则》、《准

则 15 号》、《准则 16 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

应的报告义务。 

2016 年 07 月

05 日 
12 个月 

报告期内已

履行完毕。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

公司 

避免和消除

同业竞争的

承诺 

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1、

承诺人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方大化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2、如承诺人或其控股、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方大化工所从

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应

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方大化工，在通

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方大化工

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

复，则承诺人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

方大化工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

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3、保

证辽宁方大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

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

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

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

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承诺人对上述承诺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2011 年 08 月

12 日 
长期 

该承诺长期

有效，仍在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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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

公司 

避免和规范

关联交易的

承诺 

关于避免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1、

本次收购完成后，辽宁方大集团将严

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

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

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2、辽宁方大集团、方大国际

及方威先生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方

大化工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方大化工向辽宁方大集

团、方大国际、方威先生及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3、若辽宁方大集团、方大

国际、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未来与方

大化工发生影响持续经营之必要关联

交易，辽宁方大集团、方大国际及方

威先生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依法履

行合法程序，按照方大化工《公司章

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

制度上保证方大化工作为上市公司的

利益不受损害，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方大化工广大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况。承诺人对上述承诺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2011 年 08 月

12 日 
长期 

该承诺长期

有效，仍在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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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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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梦 

 

  

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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